
　　　　　　史　学　月　刊　　　　　　　　　　　 ２０１７年　　第 １ 期

明代识字兵初探

温 海 波

［摘　要］识字兵是明代军制管理中为解决基层文书运行问题而出现的职 役。洪 熙 时 已 有 各 级 武 官 私

下甄选的情况，迟至弘治末该做法得到朝 廷 认 可，并 被 纳 入 军 事 体 制。这 一 转 变，使 得 军 中 基 层 文 书 人 员

的安排可以绕开吏部考选而由武官直接选 用。至 此，由 国 家 单 独 掌 控 的 基 层 文 书 权 力 转 由 国 家 力 量 和 武

官群体共同控制。识字兵不仅管理军中册籍，还 行 使 信 息 传 递、赋 役 催 征 等 职 能，在 文 书 运 转 的 末 端 发 挥

着重要作用。但识字兵待遇低、名额少，这种节流政策导致其在实际工作中收取例费、贪腐舞弊，最终对明

代军制运作的效能产生了危害。而且在实际运行中，为满足军中文书行政的需要，识字兵数量超出规定名

额成为常态。
［关键词］明代；识字兵；文书运行；军制

［中图分类号］Ｋ２４８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０５８３－０２１４（２０１７）０１－００４４－１１

明代的疆域管理存在州县与卫 所 两 套 体 制，分 属 帝 国 的 行 政 和 军 事 两 大 系 统①。二 者 均 须 依

靠文书建立和维系：行政事务仰 赖 档 册 的 草 拟 与 填 制，军 事 命 令 倚 仗 公 文 的 发 布 和 回 应。各 类 文

字信息的保存与流通，交 织 成 国 家 的 控 御 网 络②。仅 卫 所 系 统 而 言，正 是 以 文 字 为 媒 介 展 开 的 文

书，形成了军事权力的“毛细管”，从 而 使 帝 国 的 触 角 可 以 远 及 其 视 线 和 声 音 不 能 到 达 的 地 方。文

书的运转流通，无疑须以文字的 读 写 为 前 提。然 而，明 代 士 兵 普 遍 识 字 能 力 有 限，甚 或 目 不 识 丁。
即便是武官群体，识字水平也参差不齐③。在这种情况下，谁在军事组织的末 端 书 写 拟 制 或 口 头 传

达以贯彻文书指令？

目前，学界已揭示了秦汉帝国军事组织的文书终端承担者———卒的识字能力和信息传送路径④。
与之相比，学界对明代军制下参与制作、传递、控制文书的群体却了解甚少，至于最底层的文书担当

者———识字兵，更是鲜有涉及。因此，本文拟对识字兵的选用、职掌、待遇及数额进行初步考察，以期

对明代军制下的文书传递与运作形成若干认识，进而探寻蕴含于文字处理中的权力机制。需要指明

的是，识字兵常以“识字”之名载籍，因军、兵性质的差异，明前期一般称“识字军”，募兵制兴起时又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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谭其骧：《释明代都司卫所制度》，《长水集》上册，北 京：人 民 出 版 社１９８７年 版，第１５０～１５８页。顾 诚：《明 前 期 耕 地 数 新

探》，《中国社会科学》１９８６年第４期，第１９３～２１３页；《明 帝 国 的 疆 土 管 理 体 制》，《历 史 研 究》１９８９年 第３期，第５６～６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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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书、信息传递与政令运行是近年国内史学领域的热门 议 题，成 果 丰 硕，仅 邓 小 南 就 相 继 主 编 了《政 绩 考 察 与 信 息 渠 道》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８年版）、《文书·政令与信 息 沟 通》（北 京：北 京 大 学 出 版 社２０１２年 版）等 著 作。此 外，《历 史

研究》２００８年第３期、台湾《汉学研究》２００９年２７卷第２期、《史 学 月 刊》２０１４年 第３期，皆 推 出 了 专 门 的 笔 谈 与 专 辑，恕

不一一注出。

１９３５年雷海宗从文化学层面探寻传统中国“当兵的是什么人”。他认为自秦统一天下后，良家子弟已渐 不 愿 为 伍，这 预 示

着自秦以后普通士兵的识字水平不高（雷海宗：《中国的兵》，《中国文化与中国的兵》，北京：商务印书馆２００３年 版，第２～
５５页）。贺凯认为，明代武官多不识字［贺凯：《明代监察制度研究》（Ｃｈａｒｌｅｓ　Ｏ．Ｈｕｃｋｅｒ，Ｔｈｅ　Ｃｅｎｓｏｒｉａｌ　Ｓｙｓｔｅｍ　ｏｆ　Ｍｉｎｇ　Ｃｈｉ－
ｎａ），加利福尼亚：斯坦福大学出版社１９６６年版，第１９５～１９７页］。

主要成果有：叶山（Ｒｏｂｉｎ　Ｄ．Ｓ．Ｙａｔｅｓ）著，林凡译：《卒、史与女性：战国秦汉时期下层社会的读写 能 力》，武 汉 大 学 简 帛 研 究 中

心主办：《简帛》第３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０８年版，第３５９～３８４页。邢 义 田：《汉 代 边 塞 吏 卒 的 军 中 教 育：读〈居 延 汉

简〉札记之三》，《治国安邦：法制、行政与军事》，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１１年版，第５８５～５９４页。此外，可以参见的相关成果有邢

义田《秦汉平民的读写能力：史料解读篇之一》以及富谷至《庶民的识字能力与文字传达的效用》，两文分别收录于邢义田、刘

增贵主编的《古代庶民社会》（台北：中研院２０１３年版）一书第２４１～２８８、２８９～２９８页。



“识字兵”①。本文所讲的识字兵，泛指军官任用的识字人员，可以是卫所中的识字军，也可以是营兵

中的识字兵，行文未作细致区分。

一　识字兵的选用

书面形式记录的文书是官僚制的重要特征②。明以武功定天下，自京师达于府县，皆立卫所统辖

军伍。早在洪武二十一年（１３８８年）八月，明太祖即诏令开造文册：
　　上以内外卫所军伍有缺，遣人追取户丁，往往鬻法，且又 骚 动 于 民。乃 诏：自 今 卫 所，以 亡 故 军 士 姓 名、乡 贯

编成图籍送兵部，然后照籍移文取之，毋 擅 遣 人，违 者 坐 罪。寻 又 诏：天 下 郡 县 以 军 户 类 造 为 册，具 载 其 丁 口 之

数。如遇取丁补伍，有司按籍遣之，无丁者止③。

这是明廷在全国范围内对军册文书的编造。前者为卫所勾军册，后者是州县军户户口册。此次全国

性的文册编造，对集权体制的展开应具重要效用。弘治元年（１４８８年），兵部尚书马文升奏称：“盖由

里老埋殁而无册籍之可查，卫所作弊而无文卷之可凭。虽有清军御史，而清出者百无二三，虽解到卫

所，而随逃者十常八九。”④可见，册籍是军士来源的凭证，勾军的执行须依赖于文书。军事体制的有

效运作，紧密围绕文书信息的控制而展开，执掌文书的职役，自然扮演着重要角色。
然而，明代武官的识字能力普遍有限。永乐二年（１４０４年），边将疏稿进呈，成祖对臣下道：“武臣

边将不谙文理，只用直言俗说，使之通晓，庶不误事。他日编入实录却用文。”⑤又据黎士弘称，永乐时

江西信丰县周三叛乱，朝廷调集福建汀州卫军士剿乱，平定后将籍没土地犒赏军士就地招佃，“固武人

不识文义，当初召佃时，与佃私为质约，或破一镜，或偶指他器具、事件为信，至征租各佃取验信物”⑥。
景泰五年（１４５４年）叶 盛 奏 议：“近 因 整 饬 军 务 出 巡，往 往 咨 询 问 难 军 职 官、舍 人 等，多 有 全 不 识 字

者。”⑦有一则笑话，讲“辽东一武职素不识字，被论，使人念劾本，至‘所当革任回卫者也’，痛哭曰，革

任回卫也就罢了，这‘者也’两个字，怎么当得起”⑧？直至明后期，戚继光在奏疏中仍坦率地指出，北

方军官“将领而下，十无一二能辨鲁鱼”⑨。由此可以想见，明代士兵、武官的总体识字水平应该不高。
为此，在军事体制设计中，专门设置经历司掌文移出入瑏瑠，构成军中级别虽低但职能广泛的文职

机构。各卫“机务之缓急，钱谷之出纳，戎器之除治，一切文书之往来”瑏瑡，悉由其掌控。经历为经历司

的主管，被称为武职的首领官。在军事制度的构想中，“各都司卫所官寡谙文理，悉听首领官参赞行

事”瑏瑢。经历由吏部选授，三年一替，经历之下设立六房，吏在其中分房办事。但在实际管理中，并未

赋予经历考绩吏员的权力，而是交给了卫所武官。这种管理权限的冲突，常常造成经历司难以发挥文

事职能瑏瑣，甚至因经历品级低下，导致印信俱被武官收掌而不入其手的局面瑏瑤。
至于具体办事的吏员，鉴于自元末以来，案牍出入，“惟故吏之言是听”，至国初犹未尽革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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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太祖认为，文移案牍繁冗，“吏焉得不为奸弊而害吾民也”，遂下令定案牍、减繁式，并镂版颁示诸司

遵守①。实行重典治吏，对其参充、升转皆有严格的规定。“凡佥充吏役，例于农民，身家无过、年三十

以下、能书者选用”②。此外，吏员选用还有人丁要求：“正军户，五丁者充吏，四丁不许。水马驿站、贴

军、杂役、养马等项人户，四丁 以 上 者 充 吏，三 丁 不 许。民 户，两 丁 识 字，亦 许 勾 充。”③ 洪 武 三 十 一 年

（１３９８年），又规定了吏员出身条件：“在京两考、在外一考，或在京一考、在外两考，皆以九年满出身。
后定，以在外两考、在京一考为满。”④ 为此，吏员供事，需经三考。随后，吏员上任还须经省级部门批

准，审查后发文到下级单位备案，并由各级部门按缺参补。如无缺可补，则需守候⑤。在升转上，明中

后期的法令又多贱吏员，规定吏员不得参加科举考试。他们虽可入仕为官，但在授官伊始，即显示出

巨大差别。科举出身者，荣膺显官要职，而吏员一途，只能充任未入流的杂职⑥。这些制度性的安排，
从有限的档案资料看，妨碍了识字者按正规途径参选吏员，导致军吏职位获取的不易⑦。

综上梳理，在明代的军事体制中，武官多不识文义，军中文案在制度设计上专门由经历及其下属

吏员负责。然而在实际运作中，经历的品级过低，职能受到武官牵制，吏员又参选困难。各种情况交

织，不仅会导致文书运行问题，也为武官私自任用文书人员提供了机会。
洪熙元年（１４２５年）四月二十五日，大同总兵郑亨等奏请促遣高山等四卫官军到大同屯守。但此

事早在前一年的冬天仁宗就已敕兵部准行并令其开春调遣。对于这次延误事由，仁宗认为“盖卿等忽

略之过，然尔职务军旅，此治文书者之忽略也”，遂决定“于文职内简有才识者一人，遣来专理军机文

书”⑧。此次文书信息的迟滞，应该不是特例。次日，仁宗即敕令各处总兵：
　　军中机务贵在谨密而不稽滞，比武安侯郑亨处稽缓一事，所误非小，盖 治 文 书 者 之 失 于 检 点 已，度 卿 等 亦 不

免此失。况闻诸将多用卒伍之人治文书，未及施行，已满泄传播，于事非宜。今于文职内，简重厚有才识者，各遣

一人来专理文书，惟文书尔与之计议而行。文书有漏泄、稽误，责在彼；若军机调度一切之事，彼无预焉⑨。

这里至少有三点信息值得注意：一是文书运行的稽误，不是该时期军政环节的稀见情况。二是多数武

官已经私下选用军中识字人员处理文书，但信息常被漏泄，“于事非宜”，朝廷并不支持这样的做法。
三是鉴于武臣疏于文墨，仁宗遂决定选派文职前往各总兵处专门管理文书。

此次派遣文官帮助 武 官 整 理 文 书，成 为 后 来 选 任 文 职 整 饬 地 方 兵 备 的 先 例瑏瑠。宣 德 八 年（１４３３
年）又设军政官，负责管理 卫 所 军 士 及 判 署 文 案瑏瑡。此 后，军 事 统 御 体 系 中，高 级 武 职 逐 渐 被 文 官 接

手，而实行“以文驭武”的国策，更加仰赖文书行政瑏瑢。通常，上层权力结构倾向的调整，下层也会随之

因应。但在文书的管理结构上，并未随权力的调整而上下相承。朝廷对基层文书的管理，只是采取增

置吏员的办法。这种应对办法，从洪熙持续至弘治末期。在文书的掌管与流通中，“卒伍之人治文书”
的情况依旧存在。如宣德四年（１４２９年）十二月，行在户部左侍郎李昶奏报：

　　通州等卫仓，岁收粮各四五十万石，每仓止副使一员，攒 典 一 人。虽 有 经 历，常 以 计 事 赴 部 不 在 职。又 各 仓

文籍皆识字军掌行，历久弊多。乞每卫仓增置副使二员及通书算攒 典 四 人。上 命 行 在 吏 部 悉 从 之，原 用 识 字 军

尽令还伍瑏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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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太祖实录》卷一二六，洪武十二年八月戊寅，第２０１０～２０１１页。

③④　万历《大明会典》卷八《吏役参拨》，续修四库全书第７８９册，第１４７、１４７、１４８页。

参见辽宁省档案馆、辽宁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明代辽东档案汇编》上册，沈阳：辽沈书社１９８５年版，第２４０～３０７页。

赵世瑜：《吏与中国传统社会》，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４年版，第１２８～１６１页。

如辽东某卫所报送清册开载：六房令史均缺，礼、户、兵、工四房典史缺，左所司、前 所 司、中 左 所 司 均 缺 吏。再 如 铁 岭 卫 呈 报

参充吏典名册中，吏员空缺１２名之多（《明代辽东档案汇编》上册，第６０、２５２页）。
《明仁宗实录》卷九下，洪熙元年四月甲子，第２９８页。
《明仁宗实录》卷九下，洪熙元年四月乙丑，第２９８～２９９页。

兵备道的产生颇为复杂，文书问题只是其一。黄仁宇 认 为，１４２５年 仁 宗 派 遣 文 官 帮 助 疏 于 文 墨 的 武 官 整 理 文 书，以 此 为 先

例，逐渐发展成为以后的兵备道（参见黄仁宇著，阿风等译：《十六世纪明代中国之财政与税收》，北 京：生 活·读 书·新 知 三

联书店２００７年版，第３４页）。

曹循：《明代卫所军政官述论》，《史学月刊》２０１２年第１２期，第３９页。

黄仁宇：《十六世纪明代中国之财政与税收》，第３４～３５页。
《明宣宗实录》卷六○，宣德四年十二月甲申，第１４３０页。



这反映出宣德四年时，因经历人员需去户部协理事务，常不在职，卫仓册籍已由识字军掌行。对于识

字军而非专职吏员掌行各仓文籍问题，李昶寻求增置吏员的办法解决。此奏议得到允准，原用识字军

全部遣返军伍。次年（１４３０年）十二月，监察御史林英又疏言：

　　天下都司设断事司专理刑狱，已有定制。而各卫所及守御千户所设镇抚以理刑狱。抚镇武人，多不谙文移，

不通律意，甚至有不识一字者。刑狱往往委之于吏及识字军，致 是 非 不 明，狱 囚 淹 滞，冤 枉 者 多。乞 令 天 下 卫 所

援都司断事司之例，别设一员专理刑狱。或选谙法律者，授以经历、吏目，协理刑狱，庶免淹滞之患①。

据此知，处理卫所刑狱的镇抚，因多不识字，便将刑狱事务委托军吏及识字军审理，导致军中案件是非

不明、冤枉者多的弊端。为此，林英乞请用专人理刑狱，或选谙熟律法者授以经历、吏目，协理刑狱。

宣德八年（１４３３年）四月，明廷实行“三丁以上者选一丁，余听在营生理，供给军装”的政策②，军中

余丁从此加入了常备军行列，以“三丁取一”补正军编伍，并基本废止军士家属遣返原籍的政策，转而

允许余丁在卫所立籍安家③。此后，各地大规模征集余丁入伍④，这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卫所的文字

工作。明廷也谙悉此点，旋于正统元年（１４３６年）诏令增设“内外卫所能干知事、吏目、吏各一员，专恤

军士”⑤。正统六年（１４４１年），又再度下令“增置南京并在外各卫知事各一员”⑥。明廷这些增添吏员

的举措，旨在保障军中文字管理工作，也有防止武官任用识字者染指文事之意。

然而这些措施收效甚微。景泰元年（１４５０年），在 京 各 卫 所 仍 出 现“俸 粮 俱 系 首 领 官，该 吏 并 把

总、识字军人造报”⑦的现象。成化元年（１４６５年），大理寺复审贵州清吏司所发犯人贪淫事，涉案３２
人中董琏的身份即系识字军⑧。可见，明廷虽采取了增置吏员的举措，但仍未能遏止识字兵的任用。

直到弘治六年（１４９３年），兵部主事何孟春面对马匹勘合旧制废停，文册临期亦不查造，委官到营只据

片纸领马的情形，仍坚持“弘治二年本寺呈部具述，营中官军识字军吏害人等事，本部所据以禁约者，

恐今亦不能无”⑨。由此可知，明廷应曾有禁用识字兵的规定，以至于当时的文册编造如此混乱，何孟

春还是认为要坚持以往的“禁约”。不过，弘治十八年（１５０５年）兵部复议选军科道官葛嵩等修武备事

时云：

　　各营识字军人类能作弊，但顿革则恐初用者不知事之颠末，改充民吏 则 恐 人 数 不 敷。各 营 仍 宜 量 留 诚 实 者

一二人供役，其余悉准三年一换。有作弊害人者，事发问调边卫充军瑏瑠。

此议得到诏准。由是，明廷最终屈就军中长期存在的情况，准许识字兵酌理卫内文事。于是，“指挥选

军中知书者，详允承役”瑏瑡，实行各营酌情留下品性善良、诚实的识字兵，员额编定在一二人。且有三

年受役的期限，并辅以相应惩戒举措。据天启《海盐县图经》载，海宁卫“所吏以农民充，百户吏以识字

军人充”瑏瑢。至此，明初原有军制中关涉基层文书处理的人员安排，转由国家权力和武官群体共同控

制。换言之，识字兵的合法化，意味着军中文书的管理发生了结构性变化：基层文书人员的构成，可以

绕过吏部考选而由武官直接选用，除由农民选充的专职吏员外，还有武官任用的识字者瑏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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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概撰，高铨辑：《王恭毅公驳稿》下《朦胧》，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子部第３７册，济南：齐鲁书社１９９５年影印本，第４６２页。

何孟春：《何文简疏议》卷三《议马政疏》，文渊阁四库全书第４２９册，第８８～８９页。
《明武宗实录》卷八，弘治十八年十二月壬戌，第２４５页。

施沛：《南京都察院志》卷一六《万历年御史陈玉辉屯田纪略·裁积识》，四库全书存目丛书补编第７３册，济南：齐鲁书社２００１
年影印本，第４４６页。

天启《海盐县图经》卷七《戍海篇第三》，中国方志丛书·华中地方第５８９号，台北：成文出版社１９８３年影印本，第６０２页。

据《豆棚闲话》记载，刘豹落寞之际，遇见昔日熟识的李英，如今已是营里千总。两人对话中，李英道：“若识得字，就在我营中

做个字识。”（艾衲居士撰，张敏校点：《豆棚闲话》第九则《渔阳道刘健儿试马》，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１９８４年版，第９２页）这

个例子似乎表明，营兵制实行后，武官甚至从军伍外选用识字兵。



二　识字兵的职掌

权力通过文书人员以合理的层级和繁密的程序贯彻。吏员由朝廷派至各处，成为具体的办事人

员，但未必能得到武官的信任。多数目不识丁的武官不愿受其牵掣，而将文书交予自选的识字兵①。
兹举识字兵职掌之要者，分述如下。

１．册籍管理

这是识字兵最为重要的职责。首先，识字兵担负着军籍填注和日常文簿的管理。雷梦麟《读律琐

言》对“兵律”中“识字军人”的解释是：“管一百户文案者。”②倪冻《船政新书》载：“各夫皆将真正籍贯，
填入指掌册内……每月初一日，江济二卫，各委官一员带识字二名，赴部注册。”③同书又记：“该厂把

总带该船委官、小甲、木匠、识字各一人，将本船周围损坏去处，逐一量记丈尺，填注勘册，估定等则，总
具揭帖送部，以凭亲临复勘。”④由此可知，识字兵管理、编制各种例行的军册。每遇报册，“大帅凭各

将，各将凭千把总，千把总凭字识”⑤，进而将册籍逐级上呈报送。其次，识字兵负责文册受理时的誊

抄。军屯社会的 边 镇 志 书———嘉 靖《宁 夏 新 志》的 编 修，誊 录 人 员 除 生 员 六 人 外，亦 有“识 字 吕 调

元”⑥。在程序上，誊抄和拟写应有区别，誊抄只是录记副本以备存照，拟写则需对文书内容负责。崇

祯六年（１６３３年）正月，太监吕直监视登岛等处军务，查出营官张名甲冒领官粮，并令识字兵侯嘉士写

立“千总孙鳌实收”。对此，吕直认为，侯嘉士以识字兵身份从中起念图利，应属共谋之罪⑦。再次，在

文案填制、誊录之外，识字兵还参与对存留册籍的稽核。一方面是对呈交底册的复核。“一应文卷，俱
关用该衙门印信，以识字一名承刷”⑧。《明熹宗实录》即载：“军马、钱粮、器械、犒赏、桩棚等项，一一

有定本，一一有印记。而识字、司总、管队等役，籍名而考察之。”⑨另一方面是对登记文簿的核实。军

中夜巡之时，照例每更巡逻人员，需在文簿内画押作为当差的凭证。《明宣宗实录》载：“府军右卫识字

军掌带刀官巡更。文簿旧例，每更巡历到门者，于簿书押为识。其夜带刀百户李谅等怠于巡更，先晚

皆豫书押，识字军欲奏，指挥杨辅右谅等收击之，不得奏。”瑏瑠对李谅等没有履行夜巡职务、提前签押的

行为，识字兵想通禀却遭到指挥的阻拦。其后事情败露，百户李谅、指挥杨辅被都察院治罪瑏瑡。

２．信息传递

识字兵不仅要草拟或传递军情文稿，还需以口头形式为不识字的士兵传达相关的文字指令。在

军事前线，“将官呈报贼情文书，并须明白简当，止许将寇贼侵犯日期、出没去处及追袭胜负，略节缘由

简明直说，不得巧捏繁文，矜伐功能，如违，先将承行识字军人究问”瑏瑢。传递军情的文书，行文要求简

明扼要，包含基本要项，不宜采用烦琐文辞，否则拟写的识字兵要被追责。一旦紧急军情，“如遇本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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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遣返原伍，并通过增置吏员的办法处理 文 书。甚 至 至 弘 治 六 年，兵 部 主 事 何 孟 春 还 在 坚 持 弘 治 二 年 对 识 字 兵 的“禁 约”。

至弘治十八年，朝廷才在制度上允许识字兵存留。这说明形成制度所规范的，恰是违反 制 度 现 象 的 大 量 存 在。在 没 有 明 确

资料的情况下，本文更倾向于将这些识字兵视为武官的私下选用。
《明实录附录·明宣宗宝训》卷五《正法》，第３２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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塘报、朝报，即便昼夜飞递，此系万分紧急军情，若敢迟误时刻，定以军法捆打”①。在创建新型军队的

过程中，士兵须具备识字和计算能力，方可胜任新式火器战法②。然介胄之士，多未娴文墨，故戚继光

《练兵实纪》中要求：“以后将士识字者，于冬月夜长之时，宜将兵法、将传每夜饭后，限看数页……不识

字者，端坐澄心，令 书 手、识 字 之 类，或 通 文 武 生、秀 才 为 之 高 声 朗 读 数 页，省 其 大 概，复 令 讲 说 数

遍。”③为将新式战法普及，识字将士由自己阅读，不识字的则由书手或识字兵“高声朗读”或“讲说”相

告。通过这种方式，让不识字的士兵也能知悉新战法。

３．赋役催征

识字兵需填制相关的赋役册籍。首先，军中登记屯田归属和位置的由帖，最先由识字兵更造。他

们将故军姓名，屯田坐落、四至、号段，逐一查造，换发由帖④。但他们往往借此营私舞弊，“承役不二

三年，起家千金。而奸蠧百出，有垛名之弊，有擅更由帖之弊，有侵渔花费之弊，有起灭增减之弊，有移

丘换段之弊”⑤。利用“造由”的 机 会，识 字 兵 对 由 帖 做 各 种 手 脚，“武 弁 被 其 要 胁，束 手 听 命，无 敢 奈

何”⑥。其次，钱粮催征之前，令识字兵将粮饷、纳银开填，送据钤印；催收之后，将收银若干登记在簿，
前后比对。“每卫立比 簿 一 扇，某 项 粮 额 若 干，每 年 应 纳 银 若 干，识 字 依 式 开 填，先 总 后 撒，送 院 印

钤……屯官 渡 江 征 收，某 月 某 日 某 人 完 过 若 干，令 识 字 即 逐 项 填 明，回 日 计 总 收 粮 银 若 干，登 记 比

簿”⑦。识字兵所设比簿单，是为做好征收前后的登记，以便对催征进行确认。在催征中，屯官不得染

指，而是“限佐贰官令吏 一 名，带 同 识 字 一 名 赴 屯 院”⑧。再 次，识 字 兵 还 掌 管 军 役 籍 册。《明 神 宗 实

录》曾载：“凡役在内者系伍长科敛，在外者系识字科敛。”⑨利用管理册籍的机会，识字兵用空名挂籍。
朱燮元督蜀时，在奏疏中举劾龙安参将孙宣无能，其中理由就有识字兵周文一人竟然私冒军丁２０名，
而孙宣却全无觉察瑏瑠。

总括而言，识字兵不仅能阅读文书，而且可以拟制相应文书，其处理事务均关涉文字的读写。除

前面提到的掌握仓库文籍、协理案件等情形外，军中的军籍注册、日常簿记、文书誊抄、册籍勘查、信息

传递、赋役催征等事务都与其相关。在朝廷选用的军吏之外，武官任用的识字兵，已然成为基层军事

运转的要角，处理底层的军务文字。他们在以文书行政的同时，也产生了相应的弊病：

　　只闻有识字，不闻有指挥。数十年来积识鸱张蔓衍，巧立 名 色，指 一 科 十，军 旗 稍 拂 其 意，飞 祸 立 至，非 只 闻

有识字乎？余尝问指挥：营伍赋额若干？曰：识字 司 之。问 顷 亩 圩 埂 若 干？曰：识 字 司 之。盖 武 弁 目 不 识 丁，一

切任其提掇，屯戍何尝闻有指挥乎？旧例识字原无顶首，指挥 选 军 中 知 书 者，详 允 承 役，岁 暮 考 察，汰 其 怠 玩，以

故鼠辈无敢横轶。今不复选择详允矣，不复考察留汰矣。积识高抬，顶首多是父子、亲知，私相授受瑏瑡。

由此可知，至万历时军中已有如下情形：其一，识字兵恃武官之力，以售其奸，施行其事，以致武官权力

旁落，徒有虚名，识字兵执掌事务。其二，旧例识字兵定期更换，到期离役。然此时却世袭继替，贪位

不去。后来，部分识字兵还可能私占军中文案，以致明清战乱之际，出现“经管识字，委系阵亡，案卷遭

毁，无凭稽查”瑏瑢的情形。

·９４·

①

②

③

④

⑤

⑦

⑧

⑨

瑏瑠

瑏瑢

宋应昌：《经略复国要编》卷二《檄辽东蓟镇保定三总兵》，中华文史丛书第１９册，台北：华文书局１９９０年影印本，第１５５页。

李伯重：《创建新型军队：明代中后期的“练兵”运动》，《文史》２０１２年第３辑，第４５５～４８８页。

戚继光撰，邱心田校释：《练兵实纪》卷九《练将第九》，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０１年版，第１８４页。

周玉英曾介绍一份万历十三年福州左卫指挥发给屯余唐继贺的屯田挂号执照［参见周玉英：《明代福建军屯及其败坏》，中国

明史学会主办：《明史研究（第７辑）———谢 国 桢 先 生 百 年 诞 辰 纪 念 专 辑》，合 肥：黄 山 书 社２００１年 版，第１３２～１３３页］。最

近，董思思博士在福建永泰县的田野调查中，发现一份万历四十五年屯田道给付屯丁萧大 经、王 廷 养 朋 顶 的 屯 田 执 照，该 屯

田原系延平卫中所故军崔彪名下。遗憾的是，我们对与屯田相关的制度运作并不清楚，如屯田道就尚未见有人专门研究。

⑥瑏瑡　施沛：《南京都察院志》卷一六《万历年御史陈玉辉屯田纪略·裁积识》，第４４６页。

施沛：《南京都察院志》卷一六《万历年御史陈玉辉屯田纪略·设比簿长单》，第４５１～４５２页。

施沛：《南京都察院志》卷三五《复议屯田归并有司札屯田御史》，四库全书存目丛书补编第７４册，第２９１页。
《明神宗实录》卷四二五，万历三十四年九月戊寅，第８０２４页。

朱燮元：《督蜀疏草》卷一二《举劾武职疏》，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史部第６５册，济南：齐鲁书社１９９６年影印本，第４０５页。
《浙江巡抚佟国器揭帖》，《明清史料甲编（第五、六合订本）》，台北：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１９９７年影印本，第４６５～４７８页。



三　识字兵的待遇

识字兵和吏员均同文字打交道，但待遇的性质迥然相异。明代吏员享有的是俸禄，之后吏俸虽多次

更定，但总体趋势是减少，以致有明一代，吏员俸给微薄①。而识字兵的待遇，大抵如《宝坻政书》所记，
“皆支杂饷，不许混支正饷，亦不许混役军人”②，他们享有的只是工食。虽有专门的纸札费用，用作办公

耗费（笔墨、纸张）的补贴，但总体看来，其规定收入较低，以致在实际运作中他们往往谋取非法收入。
万历《常州府志》中载有江阴县属水陆各哨及孟河营武备日支银项，其中识字与水兵均为２分５

厘，捕耆４分，舵工３分③。又，《南京都察院志》中载有太平营左、右哨日支粮饷，其中队长、教习５分，
家兵、舵工４分，鼓手、水兵、识字各３分；游 兵 营 各 哨，哨 长５分，教 习、舵 工４分，识 字、水 兵 亦 为３
分；而仪真水营，水兵３分，识字仅为２分；荻港营，火药匠、吹鼓手、兵勇３分，识字也仅２分④。从记

载来看，识字兵待遇与普通士兵相当，有的兵营甚至比普通士兵还低。不过，由于冒滥及其他隐性收

入的存在，识字兵的实际所得往往比普通士兵要高。万历时御史陈玉辉曾报告：“各卫识字纸札工食，
旧例在余粮项下给领。盖派于军而非派于官，取给于屯田而非取给于帑藏。故额数甚宽，任其冒滥而

莫为裁减。”⑤这就是说，照旧例，识字兵的薪水来自军余的屯田收入。陈玉辉继续奏告：
　　计屯田每百亩岁输银六钱六分。今大卫识字工食四十余两，是一人而岁享屯田七千亩之入。小卫识字工食

十余两，是一人而岁享屯田二千余亩之入。有是理乎？且纸札、工 食 所 以 偿 其 造 册 之 劳，年 终 应 投 荷 包、实 屯 圩

岸等册，数年并无一字投报，犹然冒领，有是理乎⑥ ？

在陈玉辉看来，识字兵待遇浮滥之后已够优厚，且纸札、工食已补偿其造册之劳。同期普通士兵的待

遇：万历四十七年（１６１９年），熊 廷 弼 以“每 兵 一 名，岁 计 饷 银 一 十 八 两”责 成 兵 部⑦；天 启 二 年（１６２２
年），杨嗣昌称，“每兵一名月饷一两五钱”⑧。可见，当时供养募兵一名，每年需银约１８两。识字兵与

普通募兵相比，仅工食就不在少数，另外还有纸札银项。为此，陈玉辉奏议：
　　今酌各卫之繁简，定工食、纸札之多寡。自四十一年始，如钱粮百两以上，每识字一名工食七两二钱，五十两以

上每名工食五两，三十两以上每名工食四两有奇。查造册用呈文纸，每一百张仅价七分，该册二百叶。如龙江左

卫，除工食外，纸札见派七两二钱，计可造册一万八千叶，即龙江左卫。余可类推，其纸札亦以粮之多寡为差⑨。

奏议旨在拟定识字兵的工食与纸札银项，主张根据卫所事务繁简，划定不同等级的薪酬。二者议行的依

据是卫中钱粮的多寡。据此，陈玉辉编定了南京４２卫识字兵名数及工食、纸札银两，并移文知会户部。
表１　陈玉辉编定的南京４２卫识字兵名数及工食、纸札银两瑏瑠

卫名 识字兵名数 工食银 纸札银 卫名 识字兵名数 工食银 纸札银

锦衣卫 ２　 １４．４　 ６．２ 沈阳右卫 １　 ７．２　 ２．５

旗手卫 １　 ５．０　 １．０ 武德卫 １　 ５．０　 ０．８

兴武卫 １　 ７．２　 ５．５ 广洋卫 ２　 １４．４　 ６．５

羽林右／左 １／１　 ７．２／５．０　 １．６／０．８ 和阳卫 １　 ７．２　 ６．５

虎贲左／右 １／１　 ７．２／７．２　 ３．３／４．２ 神策卫 １　 ５．０　 １．２

续表

·０５·

①

②

③

④

⑤

⑦

⑧

瑏瑠

赵毅：《明代吏员和吏治》，《史学月刊》１９８７年第２期，第２４页；赵世瑜：《明代吏典制度简说》，《北京师范大学学报》１９８８年第２
期，第１０６页。

袁黄：《宝坻政书》卷一○《阅视八议》，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第４８册，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２００４年影印本，第４２２页。

万历《常州府志》卷一二《武备》，南京图书馆藏稀见方志丛刊第５６册，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２０１２年影印本，第２９、４２、４９
页。

施沛：《南京都察院志》卷一○《职掌三·操江职掌二》，四库全书存目丛书补编第７３册，第２６５～２６８、２７４～２７６页。

⑥⑨　施沛：《南京都察院志》卷一六《万历年御史陈玉辉屯田纪略·裁冒滥工食》，第４４６、４４６～４４７、４４７页。

熊廷弼：《熊廷弼集》卷八《敬陈战守大略疏》，第３７６页。

杨嗣昌著，梁颂成辑校：《杨嗣昌集》卷四《登莱巡抚请帑稿》，长沙：岳麓书社２００５年版，第８０页。

此表据施沛《南京都察院志》卷一六《万历年御史陈玉辉屯田纪略》（第４４７～４４９页）之相关 内 容 制 作。其 间 的 工 食、纸 札 银

以两为单位。



卫名 识字兵名数 工食银 纸札银 卫名 识字兵名数 工食银 纸札银

豹韬左／卫 １／１　 ７．２／７．２　 １．４／１．６ 龙江左／右 ２／１　 １４．４／７．２　 ７．８／３．４

府军右／后／
左／卫

１／１／１／１
４．２／５．０／
７．２／４．２

０．５／１．０／
３．２／０．５

留守后／右／
左／前／中

１／１／１／１／１
５．０／７．２／７．２／
７．２／４．６

９．０／１．８／１．４／
２．６／０．８

金吾后／前 １／１　 ３．６／４．２　 ０．５／０．６ 龙骧卫 １　 ７．２　 ３．７

英武卫 １　 ７．２　 ５．１ 应天卫 １　 ７．２　 ３．２

水军左／右 １／１　 ７．２／７．２　 ６．３①／６．５ 骁骑右卫 １　 ７．２　 ２．２

天策卫 １　 ７．２　 ５．７ 广武卫 １　 ７．２　 ６．０②

龙虎左／卫 １／１　 ７．２／４．６　 ２．２／０．８ 横海卫 ２　 １４．４　 ６．５

鹰扬卫 １　 ７．２　 ３．１ 镇南卫 １　 ７．２　 ７．３

飞熊卫 １　 ７．２　 ５．７ 江阴卫 １　 ７．２　 ６．２

　　据上表知，在４２卫不同等级的识字兵工食中，７．２两者有３０个卫，占总数的７１．４％，５两、４两左

右者，各有６个卫，占１４．３％。这与原来大卫工食４０余两相较，减薪额度可谓至大。至于纸札银项，
少者仅０．５两，文字事务最繁的留守后卫的纸札银项最高，但也仅９两。这一裁减薪额方案奏报户部

后，据《明神宗实录》记：
　　南直隶巡按陈玉辉陈修复屯政事……查得各卫识字工食，皆出于新增之冒滥，量为裁减。每年省五百余金，

合无将此项扣除三百两零，以为修理、奖赏之用③。

此议得到户部批准。经此次编定与清查，合计每年可省银５００余两。按此标准执行，以表中最高者

计，工食７．２两与纸札银９．０两，年收入合计１６．２两。这比相同时期普通募兵的薪酬还低。针对识

字兵待遇的局部整顿，理论上已使其薪金降到了最低。而实际上，这种被动应对，过分强调了俭省，反
使弊害滋蔓。在工食与纸札银外，经济的“困窘”导致识字兵增加例费，其中造由费最为常见。在造由

的过程中，开陋规之门：
　　自万历以来大率十年一造，每由一张，军余纳银一钱二分，内四分贮上、江二县作公费，六分给识字造册纸札

工食，一分二厘买户由榜纸一张，八厘给填由工食。此外印官、屯官则有常例，本管千百户则有常例，仆从识字则

有常例，较所输一钱二分费浮二三十倍，军余安得不日益穷蹙也④。

由上例知，每张由帖的更造，规定需输银１钱２分，其中给付识字兵的造册纸札、工食就需６分，占例

费的一半。此外，还有造由的隐性费用，需支付给武官和识字兵。作为灰色收入，其数额往往高于规

定的银两。为此，军中要求遵从祖制，不许更造由帖，除非不得已（由帖被盗或水火湮灭）方许给造。
除工食和惯例性收费外，识字兵还从事非法活动，获取非法收入：

　　每屯原用识字一名，只以供书算尔。今且盘据窟 穴，族 类 相 倚。每 遇 征 收，有 官 未 临 屯，而 识 已 先 至 者。各

军交纳，有先厌识之欲，而后完官者。及至挂累，独严于官而宽 于 识，奚 怪 此 辈 之 日 益 鸱 张 乎。故 已 革 者 宜 严 禁

不与屯事，未革者宜严禁不许私至屯区，如粮有逋负，识须与官同比，则 互 相 觉 察，识 不 敢 揽 收 巧 取，官 亦 不 得 任

意侵那⑤。

在粮饷征收过程中，识字兵滥收巧取，图谋不法。为杜绝腐败，陈玉辉甚而向朝廷奏议不许识字兵私

自到屯区。如有催征事务，必须识字兵和屯官同行，以便两者相互制约。
实际上，鉴于识字兵诸多不法行为，早在嘉靖年间，即有御史上奏要求革除识字兵。如兵部复陈

伯谅所言京营大弊时云：“营官所拣用识字人役妄称掾房主文，倚势为奸，宜自奏用书掾外，悉还营伍，
容留者罪之。”⑥对陈伯谅的上奏，兵部认为营官选用的识字兵仗其势力为奸舞弊，故宜用吏员而令识

字兵返回军伍，对继续留用者将治罪。后来张问行也曾条陈：“辽东各衙门差用人役，除额设吏典外，复

·１５·

①

③

④

⑤

⑥

②　包含１名帖写的纸札银两在内。
《明神宗实录》卷五二九，万历四十三年二月戊子，第９９５４页。

施沛：《南京都察院志》卷一六《万历年御史陈玉辉屯田纪略·造由》，第４５９页。

施沛：《南京都察院志》卷一六《万历年御史陈玉辉屯田纪略·比屯识》，第４６７页。
《明世宗实录》卷二五，嘉靖二年四月壬辰，第７２２页。



有掌房、主案、识字、算手、舍人，各倚势生事，宜悉查革。”①然而，明廷始终未能解决这一问题，以致弊端

愈演愈甚：沿边卫所营兵中，“识字杂流等项，每人各占数名，所以兵皆无实”②；海防诸卫所，徒存尺籍，
“识字通同该伍放回附近原籍，岁收常例”③；九边之地，屯运“管屯官与识字扶同分用，捏作逋数胧报”④。

四　识字兵的数额

识字兵之设，起初只是权宜之计，并无编制上的安排。至弘治十八年诏准行掌管文籍，才暂定各

营“量留诚实者一二人供役”⑤。据《船政新书》记，“江淮卫识字五名（左、右、中、前、后五所各一名）”，
“济川卫识字五名（左、右、中、前、后五所各一名）”⑥。在万历《南昌府志》所载正军军役中，其胪列项

有“前、左二屯，各识字一名……镇抚监，识字一名”⑦。另据表１编定的南京４２卫识字兵人数看，各

卫识字兵人数也大体按照卫所大小，控制在１～２名。
明中后期随着卫所体制的流变，募兵制开始施行，出现卫所、营兵双轨制⑧，这样营兵中也有选用

识字兵的情形。其常被归入“杂流”之属，并无品级⑨，但在人数上有定制，“参将一员，该吹手、执旗、
识字、军牢、匠作、医士之属，各 若 干 名；自 中 军 官 以 至 百 总，各 为 剂 定”瑏瑠。茅 元 仪《武 备 志》记，编 伍

“每一千总下，识字二名……每一把总下，识字一名”瑏瑡。《练兵实纪》中也有记载，骑兵“每营将官下，
识字三名……中军官每员下，识字二名……千总每员下，识字一名……把总每员下，识字一名”瑏瑢。至

于各营步兵、车兵、辎兵的“杂流”中，识字兵也大致依照不同军阶，配置相应的额数瑏瑣。彼时营制实行

“武官皆因事而命，无定制”瑏瑤。质言之，营中武官一般额数无常，按需而定。但识字兵按武官职位等

级定量配置，以把总为界限，识字兵配额一般在１名，千总及以上武官配置２～３名。除却私家记录，
天启年间成书的《南京都察院志》亦可参考。

表２　《南京都察院志》所载识字兵额数统计瑏瑥

军事单位 最高武官职位 识字兵数 官兵总数

太平营左哨 把总 ２　 １４１

太平营右哨 把总 ２　 １５７

游兵营各哨 哨总 １　 １１９

巡江营 把总 １　 ３４２

仪真水营 守备 ５　 ６００

池州江防中营 把总 ５瑏瑦 １４１

定远县鼓手队 — １　 １００

定远县弩手队 总甲 １　 ５２

　　表２中各营识字兵的编制大致也以把总为界，一般把总下的识字兵在１～２名，把总以下武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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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名。在稍高一级的营官中，因需要管理的士 兵 人 数 更 多，识 字 兵 有 超 过２名 的 情 形。这 一 规 定 数

额，在方志资料中也可得到佐证。例如，同治《重修上高县志》载：“羊坡哨隔城三十里。前明时有哨官

一员，哨房一所，共兵一百二十五名。内识字兵一名。”①再如，同治《高安县志》记高安营崇祯时兵事

云，“常兵三百四十二名，内 防 守 羊 脑 寨 十 名，石 鼻 哨 五 名，机 总 四 十 名，识 字 兵 一 名，余 二 百 八 十 六

名”②。又如，光绪《靖江县志》云：“天启七年增置永定营，哨官一员，识字一名，士兵一百名。”③这类基

层的地方哨所，识字兵的编制也多为１名。
然而，在实际运作中，由于文书行政的需要，识字兵超额应是常态。御史陈玉辉曾提议裁减识字

兵人数：
　　每卫多至四五人或二三人，内外表里为奸……夫不革顶首，不裁冗役，不考察澄汰，而欲整顿屯政，此必不可

几矣。余是酌各卫之繁简而留汰之，大卫识字二名，或贴写一名。小卫识字一名，年终考察，一如旧例④。

在陈玉辉看来，当时各卫的识字兵人数过多，且世袭继替，而无相应的考察淘汰举措。为此，他建议依

照旧例，识字兵的数额应据卫所事务繁简，以大卫识字兵２名、小卫１名为宜。这种限制人手的“定

额”方案，重视数目管理，忽视具体运作，在现实面前总显得无力，识字兵的人数往往超过规定的数额。
兵部车驾清吏司主事倪冻所撰《船政新书》中共涉及４０个卫⑤，与表１中的南京４２卫有３９卫相

同，仅沈阳左卫不在其中。若按表１规定的数额，３９卫中的识字兵总算应为４３名，再将沈阳左卫以２
名识字兵计，这样总体算下来，这４０个卫中最多只有４５名识字兵。然在裁革的实际情形中，却有“革
各卫识字二百余名”⑥的记载。依此估计，每卫革除的识字兵至少有５名，每卫识字兵的实际人数最

少有６名。另据万历十年（１５８２年）四川巡抚张士佩奏称：“川省卫所银差太重，民力不堪……力差、
军伴、识字额设四千八百一名，减一千九百五十一名。”⑦这样即使裁减之后，川省各卫所力差、军伴、
识字也有２８５０名。川省共３１卫８所⑧，以此估算，识字兵在各所的实际人数当在５名以上⑨。崇祯

七年（１６３４年），杨嗣昌请定营中兵额，每营官兵共２０００名，其中识字、军伴就有６２名瑏瑠。由此可以看

出，原定数额未能有效落实，早已沦为空文。

五　结　　语

尽管识字兵身份低微，文献中也缺乏正面论述，但它却是明代军制管理中文书运转的终端，作用

不容小觑。若将文字视为军中识字者与不识字者的鸿沟，那么识字兵则将两端的人群联系起来，进而

将帝国的权力渗透到军事基层的末端。本文对识字兵的探讨，不仅有助于辨识军中不同群体的存在

形态与实际状况瑏瑡，更有助于理解明代军制下的信息传递与军政运行。
中央集权国家的统治，须以相关的文字处理为依托。文书作为信息的主要载体，其控制、处理与

流通关系到明代军事体制的实际运作。识字兵的出现源于军中专职文字部门职能受限，吏员参选困

难，而军中钱谷出纳、戎器除治、文书往来皆有赖于文字，武官又多寡谙文墨、疏于文义。洪熙之时，军
中文书运行稽迟问题普遍。为此，多数武官已私下甄选识字人员处理文书，但并未得到朝廷认可。宣

德以后，军中又有识字兵掌管各仓文籍，甚至以刑狱相委的情形，对此朝廷采取了裁撤举措，但仍未遏

·３５·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瑏瑠

瑏瑡

同治《重修上高县志》卷四《兵卫志》，中国方志丛书·华中地方第７３９号，台北：成文出版社１９８９年影印本，第５４８页。

同治《高安县志》卷九《兵防》，中国方志丛书·华中地方第８４７号，第８４７页。

光绪《靖江县志》卷七《兵防》，中国方志丛书·华中地方第４６４号，第１２９页。

施沛：《南京都察院志》卷一六《万历年御史陈玉辉屯田纪略·裁积识》，第４４６页。

倪冻：《船政新书》卷二《调度大纲》，第１５５～１５６页。

倪冻：《船政新书》卷四《解怼》，第２５３页。
《明神宗实录》卷一二○，万历十年正月壬申，第２２４０～２２４１页。

张廷玉等：《明史》卷九○《兵志二》，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７４年版，第２２０９～２２１０页。

力差、军伴、识字三者比例不得而知，若取均数，则裁减后的川省识字兵总数仍有９５０名，以每卫５所计，分摊到各卫仍有５～
６名。

杨嗣昌：《杨嗣昌集》卷七《请定标营疏》，第１４３页。

川越泰博在《明代军事史的研究状况》一文中认为，要理解明代军制的崩坏，不应对军中人群做同质化处理，而需分析不同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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止其援用。迟至弘治末，明廷屈就现实形势，准予各营留识字兵一二名。此后，军中基层文书的处理，
除吏员之外亦有识字兵。他们管理着军中册籍，还行使信息传递、赋役催征等相关职能，遂成为武官

私人助手，形同文案专职。
文书的沟通交流，关联着一个时代的政治体制。明代识字兵在军中操持文字，蠹橐其中，固有事

实，但问题的核心是，作为文书处理的最低层级，其紧密关联着军制的管理与运作效能。在管理上，吏
员由朝廷选派，处于流动状态，而识字兵与武官却存在相对固定的依附关系。武职私役识字人员，实

际掌行底层文书，这在某种程度上逃脱了国家对基层文书的监管。在运作上，由于过分强调俭省，识

字兵的待遇很低，规定的人员数额过少。这种节流政策虽把预算降到了最低，却忽视了具体的运作：
人手的不足，使得规定名额外的数量日益膨胀；过低的待遇，则导致识字兵收取例费、贪腐舞弊，最终

恶性循环，流弊蔓延，以致军队的供养费用成为明廷最沉重的负担①。

收稿日期　２０１６－０７－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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